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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盘水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拟与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”）签

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、兑息协议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委托中国结算上

海分公司代理发放2012年六盘水市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兑付、兑

息资金。 

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，在存续期内票面年利率为 6.97%（票面年

利率根据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 2.57%确定)。基准利率为发行首日前 5

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网

(www.shibor.org)上公布的一年期 Shibor 利率的算术平均数，四舍五入保

留两位小数。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，逾期不另计息。 

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，分次还本。本期债券设计提前偿还条款，

即自2015年至2019年逐年分别按照本期债券发行总额20%的等额比例偿

还本期债券本金，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

不另计利息，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。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124095。 

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兑付、兑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指

定银行账户，则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

付、兑息服务，后续兑付、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，相关实施



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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